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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卫生计生局（委）： 

    现将《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血液透析中心基本标准和管

理规范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国卫医发〔2016〕67 号）转给你们，

并结合我省实际情况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 

一、血液透析中心由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设置审批，各地

级以上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执业登记。执业登记时卫生计生

行政部门应在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副本备注栏备注：血液透

析机*台。 

设置血液透析中心的单位或者个人必须符合《医疗机构管理

条例》、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等要求。境外投资者申请

设置血液透析中心的，按有关规定办理。 

二、本通知下发前，各地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已依法受理

的血液透析机构设置申请和执业登记申请，仍由受理机关按规定

办结。县（市、区）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已核发《设置医疗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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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准书》，尚未执业登记的，移交至属地地级以上市卫生计生行政

部门执业登记。县（市、区）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已核发《设置

医疗机构批准书》和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的，医疗机构移交

属地地级以上市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管理。 

三、各地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加强对血液透析中心的监

管。各地级以上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成立本区域内血液透析质

量控制中心，各地级以上市血液透析质量控制中心受本级卫生计

生行政部门委托，负责区域内各医疗机构血液透析业务的质量控

制工作，并承担技术指导、人员培训和科学研究等工作，同时接

受省血液透析质量控制中心的业务指导。 

四、广东省卫生计生委《关于印发广东省血液透析所（中心）

基本标准及管理规范的通知》（粤卫办〔2016〕5 号）自本通知下

发之日起废止。 

各地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定期总结工作经验，及时将工

作进展情况和发现的问题以及意见、建议报送我委医政处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卫生计生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 月 25 日 

 

 



 - 3 -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 

  抄送：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，省中医药局，省卫生监督所，省卫

生计生委政务服务中心，省血液透析质量控制中心。 

  校对：医政处  项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10份） 


